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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  

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的说明 

 

一、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 

公司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由全体股东组成，股东大会按照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履行职责、行使职权。 

公司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，按照相关法律和《公司章程》建立了股东大会制

度并逐步予以完善。 

股份公司设立以来，历次股东大会在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

方面，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发行人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公司设立了董事会，制定了《董事会议事

规则》，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。 

公司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

董事长 1 人，副董事长 2 人，独立董事 3 人。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，任期 3 年，

任期届满。除独立董事只能连任六年外，其他董事均可连选连任。 

股份公司设立以来，历次董事会在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

面，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三、发行人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公司设立了监事会，制定了《监事会议事

规则》，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。 

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监事会设主席 1 人。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

选举产生。监事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担任。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

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。监事任期 3 年，可连选连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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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公司设立以来，历次监事会在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

面，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四、发行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 

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，公司现有 3 名独立董事，

并制定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，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、提名及选举程序、职权、工作

条件等作出明确规定。 

自公司聘任独立董事以来，公司独立董事依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勤勉尽责地履行职权，对需要独立董事审核的事项发表了意见，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

规范公司运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对公司风险管理、内部控制以及公司业务发展提出意

见与建议。 

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未发生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情形。 

五、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。

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由董事长提名，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。公司制定了

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，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，并详细规定了董事会秘

书的权利义务。 

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，有效地推进了董事会的工作。公司董事会秘书严格按

照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和义务。 

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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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

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发行人：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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